
1936年5月7日，北平燕京大學新聞學系迎來了幾位中國新聞界名流，包括

《大公報》的王芸生、《益世報》的劉豁軒和羅隆基、《晨報》的陳博生、中央政治

學校新聞系的馬星野等。這些報界領袖蒞臨燕園，是應邀參加該系舉辦的第五次

新聞學術討論會。

學術討論會又叫新聞討論周，係仿照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慣例，每年

組織一次。因為時局的關係，第五次討論會的主題為「新聞事業與國難」。系主

任梁士純首先致辭，開宗明義地希望會議就以下兩個主題展開討論：第一，國

難期間的新聞事業應負的使命是甚麼，服務的機會如何？第二，國難期間的新

聞事業有何特殊問題，解決這些特殊問題的方法又有哪些1？

一　國難中的新聞事業

回想五年前，1931年4月1日，該校舉辦第一次新聞討論周時，與會的著名

報人成舍我、張恨水、薩空了、戈公振、徐凌霄、胡政之等在演講中鼓勵學生

們要擔起新聞記者的責任，還洋溢Ý多麼樂觀的信心。可是，那次會後不到半

年，日本軍國主義者就製造了「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百年來的中

國，多災多難；但災難之嚴重，莫此為甚。五年來，時間一秒秒地過去，國難

一層層地加深。到本次討論周的時候，日本人正處心積慮地在華北挑起一系列

新的事件，京津兩地更成為國難的中心，輿論的焦點。王芸生在1935年末的〈獻

歲雜感〉中這樣表達國難當頭報人憂傷在抱、刻不容緩的心情：坐在冰冷的天

津，看看來到的所謂世界危機的1936年，「孤城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風雪滿

山」，杜工部這兩句詩最足描寫此時此地的情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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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形勢之危，新聞事業又焉能獨得

而全。憤懣之餘，連平常給人感覺「永遠笑容可掬」的《大公報》主持者張季鸞也

禁不住從心坎�想罵人了，只不過他是從自己罵起3：

譬如就我們說，自民國以來做新聞記者，這多年在天津做報，朋輩們都說是

成功，報紙銷得也受重視，在社會各方庇護之下，何嘗不儼然是中國大報

之一；但在「九．一八」以後之中國，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補救？事後有何

挽回？可見現在四省沉淪，而大報館還是大報館，老記者還是老記者，依

然照常的做所謂輿論的指導。要用《春秋》論斷，除「恬不知恥」四字而外，

恐怕任何批語皆不適宜。同時，再從一方面講，這樣大報，辦得穩嗎？老

記者的鐵飯碗，有保持的把握嗎？我敢斷言，絕對不穩，毫無把握！甚麼

理由，大概用不±講，總括一句話，國家不穩，甚麼事業能穩？國家無把

握，甚麼事業能有把握？豈但天津，處處一理；豈但報業，業業皆然。再

進一步說，豈但自己維持大報無把握，改行能行嗎？遷地有辦法嗎？逃到

鄉下不做事，能安全嗎？這樣推論下去，必然要得出唯一的結論，就是在

國家現狀下，一切事業，都算無基礎；一切生命財產，都是不可靠。北方

有句俗話：不能混。國家現狀就是這樣，中國人不能混了，以四萬萬人的

大國，落到這樣不能混的地步，而我們這樣賴國家栽培，受過若干年教育，

仗社會優待，吃過多少年飽飯的人，束手無策，一面依舊寫一些一知半解的

文字，號稱做輿論的工作，不細想則已，細想起來，焉能不羞愧欲死！

對於以言論救國自任的中國報人來說，國家面臨最大危機的時候，自然也

是最考驗其「文人論政」的職業操守與能力的時候。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國家

危亡，報人有責。在戰爭陰霾的籠

罩之下，新聞界最緊迫的任務，便

是抉擇如何生存與奮鬥的策略，除

非放棄做「中國人的報」的立場。事

實上，正是在有關《大公報》安全狀

況評估與相應的對策規劃上，張季

鸞和另外兩位合夥人之間產生了從

未有過的分歧4。上引張季鸞〈我

們有甚麼面子〉一文所表達的憤懣，

也是其當時心情的真實流露。

憤懣的當然不只有天津的張

季鸞。在燕京大學新聞討論周上，

梁士純致完開會辭後，羅隆基以他

一貫尖銳的風格發言說，在國難嚴

重時期，報人要想以新聞救國，像

外國新聞事業一樣產生很大影響，

恐怕是做不到的。原因是中國報紙

羅隆基認為，要想完

成新聞救國的使命，

非得打破談日本問題

的禁忌不可。否則，

中國輿論在外國干

涉、國內檢查、輿論

統制三重壓迫之下，

終究要弄到「民意不

能用」乃至必然亡國

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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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百年中國與世界 銷路小，全國報紙每天的發行量總共不超過五十萬份。報紙規模小，還不是羅

隆基悲觀的主要原因。他接Ý指出，華北報紙不能談論日本問題，任何官廳都

有干涉報紙的權力，在新聞檢查制度之下每天平均有九條消息不准登出。羅隆

基認為，要想完成新聞救國的使命，非得打破談日本問題的禁忌不可。否則，

中國輿論在外國干涉、國內檢查、輿論統制三重壓迫之下，終究要弄到「民意不

能用」乃至必然亡國的地步5。

對於國難當前新聞界的表現，羅隆基與張季鸞一樣感到失望。不過，兩人

失望的理由不同：張季鸞是反求諸己，為新聞界自身的「恬不知恥」感到「羞愧欲

死」，羅隆基則從外界「三重壓迫」下的「民意不能用」推斷新聞救國之不可能。診

斷不同，開出的處方自然不一樣。張季鸞告誡新聞界要有「不能混」的責任意

識，羅隆基則要向政府爭取言論自由。

此後三天的會議，基本圍繞Ý羅隆基的話題展開。劉豁軒引用李波門

（Walter Lippmann，即李普曼）的話說：「民主政治的危機，即是報紙的危機」；

只有先求到了民主政治，才能講言論自由。陳博生剛從南京參加新聞檢查會議

回來。他認為，當局召開新聞檢查會議，用意是想統制全國的新聞事業。他預

計未來新聞事業要面對的難題，將會一天比一天大，因此呼籲新聞工作者從速

組織起來，以應付來日統制新聞的難關6。

王芸生的態度似乎沒有那麼悲觀。他在第二天的發言中表示，國難時期中

國新聞界的環境確實是艱難了，但應付之道，「卻應以常道處之」。就像中國老

話所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王芸生重申了他以往的主張：新聞記者要

有職業操守，努力把新聞事業做成好人的事業。他強調新聞界要雪恥——「不是

打倒帝國主義式的雪恥，而是雪報界本身之恥」。馬星野也試圖正面回應會議的

主題，敦促新聞界在國難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階段，配合「軍事的總動員之準

備」、「經濟的總動員之準備」，Ý手「意見的總動員之準備」7。

可見，對於國難期間新聞事業應負起怎樣的使命，與會者的回答是一致

的，那就是以筆作槍，勇赴國難，救亡圖存。至於國難期間的新聞事業將面臨

甚麼特殊問題，以及應以甚麼方法去應對這些特殊問題，彼此的看法顯出異

趣：王芸生、馬星野Ý眼於新聞界自身的責任與努力，羅隆基等人則聚焦在政

府的新聞統制與新聞檢查上面。

國難當前，新聞界理當外禦其侮，維護國權。羅隆基卻將視線轉向內部，

主張言論自由，似乎顯得「不合時宜」。這並非由於他無視戰爭時期實行新聞檢

查的必要性。他擔心的不是戰爭期間政府對於輿論的必要引導，也不是通常所

謂的新聞真實性會成為戰爭的第一個受害者8。事實上，羅隆基承認在當時中國

「報紙檢查，是不可免的」。在會議交流過程中，他作了一個重要的補充說明：

要不要爭取言論自由，就看政府對國難有無辦法。假如政府能解決國難，大家

暫時可以不需要言論自由。政府沒有辦法，人民才要求言論自由，要自己說話

發表意見，用民意解決國難9。

在他看來，只有充分利用民意，政府才會產生對付國難的辦法，而民意的

發達，有賴於新聞事業的發展，要發展新聞事業，前提是保障新聞言論自由，

減少新聞檢查。也就是說，政府的基礎在於民意，即使在戰爭時期，國家獨立

戰爭期間新聞界在對

外保³國權的同時，

不能不向內爭取新聞

事業權利；而且，新

聞界唯有獲取了充分

合適的業權，才能更

好地發揮新聞救國的

功能。向內爭業權恰

恰是為新聞事業創造

更好的服務於國難的

機會，也就是為了更

好地外爭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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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不與政治民主相關聯。從這一邏輯出發，戰爭期間新聞界在對外保¶國

權的同時，也就不能不向內爭取新聞事業權利；而且，新聞界唯有獲取了充分

合適的業權，才能更好地發揮新聞救國的功能。向內爭業權恰恰是為新聞事業

創造更好的服務於國難的機會，也就是為了更好地外爭國權。羅隆基由此推

論，「新聞事業與國難」的中心問題是言論自由與新聞檢查的關係問題bk。

二　宣傳與控制：戰時新聞政策的雙重顧慮

在世界新聞事業發展史上，新聞檢查同樣是各國戰時新聞事業的關鍵問

題。戰爭期間，新聞往往像其他事情一樣，以贏得勝利為最高指導原則。有學

者認為，無論從傳播的目的、功能和傳播方式上看，戰時新聞傳播都更像戰爭

而不是新聞。在這�，新聞只不過像大炮、坦克、飛機一樣，是一種武器，它

的使用完全服從於戰爭的需要，乃至新聞最根本的特徵——事實的真實——都

可以置之不顧bl。特別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啟的全民參與的所謂「總體戰」時

代bm，戰時宣傳與新聞檢查成為各國政府包括民主國家政府的普遍行為。

以美國為例，一戰期間，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任命新聞記者克里

爾（George Creel）成立公共信息委員會，負責協調政府的宣傳工作，並充當政府

與報紙之間的聯絡，發布關於戰爭的實況。該委員會制訂了一套新聞檢查制

度，報紙的主編都必須遵守這些規定，不登有助於敵人的消息。一戰期間和戰

爭結束後，美國政府根據1917年制訂的《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指控報紙、

雜誌、書籍發表反戰言論的訴訟達1,900件bn。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正式捲入戰爭。

為規範戰時宣傳，1942年1月發布了《美國報刊戰時行為準則》（Code of Wartime

Practices for the American Press），嚴密規定美國所有報紙、雜誌、書籍和其他

印刷品，禁止不適當地刊登有關軍隊、飛機、船隻、戰時生產、武器、軍事設

施和天氣等消息；同樣的指示也下達到廣播電台。戰時新聞檢查局聘用了工作

人員14,000餘人，負責對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間來往的郵件、海底電報和無線電通

訊進行強制性檢查bo。

由於意識到對某些情況的報導會給敵人提供明顯的可乘之機以及國家可能

面臨的危險，美國人普遍接受戰時新聞檢查制度。但與此同時，由於這種檢查

制度顯然與保障新聞自由之間存在Ý矛盾，又使得即便在戰時他們也懷疑新聞

檢查的必要性。美國人為之感到困惑的是：這是甚麼樣的控制？由誰來實施？

這種雙重顧慮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新聞自由權利和控制對政府有害的情報的

必要性之間存在Ý固有的矛盾」bp。為了解決這一矛盾，美國人努力尋找一種理

想方案，既可以使國家執行計劃不受不必要的干涉或阻撓，而同時又能盡量保

留自由主義概念下的自由。

施拉姆（Wilbur Schramm）曾指出，純粹的自由主義報刊理論對於國家在戰

時可以削減表達意見的自由到甚麼程度，並未作理論上的分析。在1919年審理

申克（Charles T. Schenck）訴合眾國案件中，美國最高法院採取了大法官霍爾

美國人普遍接受戰時

新聞檢查制度。但由

於這種檢查制度顯然

與保障新聞自由之間

存在ß矛盾，又使得

他們懷疑新聞檢查的

必要性。這是甚麼樣

的控制？由誰來實

施？這種雙重顧慮暴

露了「新聞自由權利

和控制對政府有害的

情報的必要性之間存

在ß固有的矛盾」。



38 百年中國與世界 姆斯（Oliver W. Holmes, Jr.）提出的著名原則：「在每一個案件中，問題在於使用

的語言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使用的，並且屬於這樣一種性質，即造成了明顯與即

刻的危險，足以帶來大量惡果，國會就有權加以防止。這是一個近似和程度的

問題。」施拉姆認為，「明顯與即刻的危險」試圖提供一個原則：一方面規定自由

討論的極限，另一方面規定政府的限制權力，辦法是限制政府對自由發表言論

的干涉，除非對國家的目標發生緊急的危害的情況bq。這一原則也確立了在言論

自由和國家安全這些相互競爭的利益中，自由應該優先。

根據這一原則精神，1943年2月頒布的《報業戰時實施條例》（U.S. Censorship

Regulations）規定，美國媒體只有在發表有關「武裝部隊、艦船之行動、艦船因敵

方攻擊而沉沒或受創等、空襲、飛機、氣候與謠言」等「特殊情報」時，才需要得

到有關當局的許可；其他新聞則可自由登載。因此，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

政府雖然建立了一個檢查來往電訊的制度，但是並未企圖藉此窒息大眾傳媒。

送審制度是經大眾傳媒合作並且是自願實行的，新聞檢查局的主要任務是指導

媒介進行自我檢查。由於同樣的原因，二戰期間英國政府對報業實行全面控制

的嘗試最終也遭到失敗br。

1943年4月中國訪英團參觀英國新聞檢查局時，英方曾贈給客人一份內容詳

細的戰時新聞檢查施行方法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表明，英國的戰時新聞檢查

主要針對在英國國外發表的新聞，包括拍到國外發表的新聞電報、由長途電話

或無線電話發到國外的新聞，以及郵寄到國外的新聞資料和廣播等。至於在國

內發表的新聞，則不受強制檢查；必須送檢的，主要是一些編輯認為發表後可

能為敵人所利用的與戰事有關的新聞bs。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從戰爭影響新聞

的角度出發，誇大英、美等自由國家戰時新聞檢查的嚴厲程度，將它與德國法

西斯的戰時宣傳政策相提並論。

三　自由與統制：國民黨新聞政策的內在衝突

與美、英等新聞自由國家的情形相比較，抗戰時期國民黨新聞檢查政策的特

殊之處在於，雖然它也帶有戰時的特殊性，比如針對軍事等「特殊情報」，但除此

之外，它還同時針對國內政治中的反對黨派，特別是共產黨的「特殊言論」。與此

相應，它基於戰爭和意識形態的雙重需要，採取軍事和黨義兩套標準。其中以政

治正確與否為標準的意識形態檢查，在抗戰爆發之前就早已存在。因此，對於南

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中國新聞人而言，對外實行新聞抗戰是個新任務；對內應

付新聞檢查，則是個老問題，包括在這個老問題上的歧見，也是由來已久。

這種特殊性的形成，其直接原因固然是南京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一直處於

戰爭動蕩中，平時即戰時，但根本的淵源卻來自於該政權的歷史及其本性。從

1927年北伐成功到抗戰爆發之前的十年中，國民黨南京政權基本上是個建立在

軍事實力之上、並靠軍事實力來維持的軍事獨裁政權bt。由革命黨成為執政黨

後，國民黨宣布實行名為「訓政」、實則一黨專政的「黨治」統治。所謂「黨治」，

乃是國民黨南京政府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則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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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一原則，在訓政時期，國民黨代表Ý全體國民行使中央統制權，任

何政治問題都應絕對根據黨的主義、政綱和政策來決定，黨隨時監督政府。黨

的力量，即是全國國民的力量，即是領導政府的力量；黨的利益，即是全國國

民的利益，即是國家民族的利益。在黨國一體的體制下，黨權等同國權，甚至

高於國權。黨權高於一切，神聖不可侵犯。不過，權力的高度集中和完全依賴

赤裸裸的軍政特警等國家鎮壓機器來維持有效統治，與其說表明了該政權的強

大，不如說暴露了國民黨是「一個弱勢獨裁政黨」cl。

因此，國民黨政權在以「槍杆子」鎮壓內部造反或抵禦外部侵略的同時，始

終不忘記抓「筆杆子」，企圖讓被統治者對於既有秩序的效忠消融於日常意識中

而不自覺cm。於是，該政權自成立伊始，便努力推行一套以黨義為標準、以積極

宣傳和嚴密審查為中心的意識形態統制政策。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由國民黨

南京政權開始，一種全新的政治意識形態挾持Ý現代政黨組織的力量迅速滲透

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cn。

為達到意識形態統制而實施的重要制度安排之一，便是新聞統制政策。客

觀而言，作為一個現代政黨，國民黨在成文公告上是支持新聞自由的。1924年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內政策第六條規定：「確定人民有集會

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1931年《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十四

條規定：「人民有結社集會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第十五條

規定：「人民有發表言論及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為

了免去人們對於「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的擔心，1936年〈中華民國憲法

草案〉第二十五條規定：「凡限制人民自由或權利之法律，以保障國家安全、避

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為限。」但是，黨治理

論使得以上關於新聞自由的條文注定成為但書。根據黨治法則，反對國民黨

或三民主義就是違反國家安全，就是損害公共利益。因此《出版法》第十九條有

關禁止登載的規定中，第一項被禁止的就是「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三民主義

者」co。因此，張佛泉總結說，戊戌變法以來，中國本來已有四五十年的自由運

動和解放運動的歷史，可是自從國民黨改組以後，中國便發生了一個向紀律和

統制的轉變，國民黨不僅在黨政軍方面實行統制，而且試圖將思想文化等等全

部統制起來cp。

除了黨治理論，還有其他幾個重要因素決定了國民黨的新聞政策趨於反對

新聞自由。首先，國民黨定都南京後，北洋軍閥的勢力雖已基本平定，但是，

蔣桂戰爭、中原大戰、五次「圍剿」等軍事行動不斷，在某種意義上仍處於一種

「非常時期」cq。出於軍事考慮而採取某些檢查和控制新聞的措施，實屬必然。與

此同時，1930年代，德、意法西斯勢力的崛起，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因經濟

蕭條而紛紛加強政府對於經濟的干涉和控制，這些國際局勢和思想語境的變化

也使得一些中國知識份子誤以為自由民主制度已經衰落，開明專制與獨裁標示

Ý一種新的政治發展方向。表現在新聞上，統制言論也頗能獲得業界相當的同

情。此外，日本侵略的威脅步步逼近，迅速完成國內政權統一，以便中央政府

能夠合理地調配資源進行備戰，成為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也為法西斯理論在

中國的流行提供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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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流為一種裝飾，具體政策的不斷發展最終走向了新聞統制；也使得國民黨藉

新聞統制以實現意識形態控制的意圖，不僅獲得了辯護性很強的理論化表達，

而且其政策的推行與實施過程帶有明顯的強制性，甚至表現出中國新聞史上從

未有過的殘酷性cr。1930年代正在中國從事新聞採訪和新聞教育的斯諾（Edgar

Snow）曾評論說：「不僅對於共產黨的宣傳，而且對於所有自由的和進步的思

想，蔣介石總司令的回答是：鎮壓中國的民間自由。這種鎮壓自1928年以來愈

演愈烈，已經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cs

從本質上說，新聞統制政策乃是國民黨黨治體制在新聞領域的具體體現，

其目的是要確立三民主義「黨義」對於意識形態的控制。與英、美等新聞自由國

家的法律制度相比，國民黨頒布的刑法和出版法中「關於『黨及黨義』的保障是中

國的特殊性」ct。如同三民主義本身是一種雜糅了不同理論的體系一樣，三民主

義的新聞體制在某種意義上也雜糅了集權主義、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新聞體制

的不同成份。這一體制及其背後的哲學基礎內含Ý不可避免的矛盾衝突：一方

面，它承認新聞自由是一種現代權利，承認傳媒在促進社會進步中的積極作

用；另一方面，它又從精英主義和國家主導社會發展的角度出發，公然以黨權

統制業權，對新聞自由作了種種限定。既要求不違背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又

盡可能包容反對勢力的意見，始終是國民黨訓政時期新聞政策必須克服的最大

難題dk。新聞界則在自由的理想與統制的現實之間戴Ý腳銬跳舞，「臨場發揮」，

「打擦邊球」，並由此導致與政府的長期衝突和紛爭不已dl。就像馬星野所說，自

從國民政府奠都南京直到抗戰爆發，「言論自由」與「言論統制」之爭，一直就是

新聞界聚訟不決的問題dm。

四　國權與業權：戰時中國報人言論的兩難

有趣的是，在英、美等新聞自由國家中，戰爭通常會導致新聞界和政府之

間的關係趨於緊張。與此不同，戰前即存在於南京國民政府和中國新聞界之間

的緊張關係，反而因為抗戰的來臨而一度轉為緩和。國難發生初期，為了挽救

民族存亡，一方面，新聞界以民族責任自負，自覺地接受必要的新聞檢查，以

業權服從國權；另一方面，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新聞宣傳服務於抗戰的力量，

同時由於媒介自覺地進行自我審查，反而使得強制性的新聞檢查在某種程度已

顯得有點畫蛇添足dn，政府也表示尊重新聞自由。面對共同的敵人，政府與新聞

界之間、新聞同業間都出現了「團結的進步」do，至於各地報紙與新聞檢查機關的

關係，也變得「不像從前那樣磨擦之深」dp。但是，這一令人困惑的現象，並不表

示在中國不存在「事關民族生存的國家利益與講真話的權力之間的對抗」dq。這�

既牽涉到是甚麼樣的真話？也關乎是甚麼樣的國家利益？

如前所述，英、美等國的戰時新聞檢查，主要是限制新聞界真實報導有可

能損害國家利益的「特殊情報」，主要是軍事消息。中國新聞界並不反對這種檢

查。問題是，除了軍事或類似軍事的明顯與戰爭利害相關的「特殊情報」，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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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聞和評論是否允許發表？特別是揭露政府腐敗或批評政府錯誤的「真話」，

媒體還有沒有權力說？或者說，發表這些無涉軍事秘密或無礙戰爭勝利的真話

是否也影響國家利益？在民主選舉和新聞自由的國家，這些基本不成為問題。

就像羅隆基所說的，國家獨立與民主政治相關聯，只有集思廣益，保護言論自

由，包括批評政府的言論自由，政府才能更有辦法取得戰爭的勝利。

因此，如果說新聞自由權利，像所有的自由權一樣都是為限制政府權力專

橫而提出的dr，那麼，這一權利在英、美等民主國家的戰爭時期，至少在理論上

並沒有因為新聞檢查而失去。但是，對於實行黨治、自稱黨即國家的國民黨政

府而言，即使在和平時期，批評政府也往往被視為批評黨、損害黨的利益，也

就是損害國家利益的嚴重行為。新聞統制政策的根本原因和最高目的就是控制

這種批評。國民黨的新聞統制，不是體現在它對於戰時新聞言論中有關軍事等

「特殊情報」的檢查，也不是體現在它對於本黨經營的新聞事業的宣傳指導，而

是體現在它對於全國非黨營新聞事業中的非軍事等「特殊情報」的新聞和言論的

查控。這種控制在戰前引發了政府與媒體間的衝突，並遭到了業界的強烈抵

制。戰爭的來臨無疑為這種控制提供了新的正當理由，而媒體也將不得不尋求

新的辯護理由。

因此，國難發生後，在內政與外交打成一片的語境下，新聞統制與新聞自

由這一老問題，將具有非常不同的新特徵和更為複雜的表現。事實上，儘管抗

戰初期新聞界和政府間的關係曾一度緩和，但這一緩和的時間是如此之短，而

且在短暫的緩和之後，政府與媒體之間的關係，如同羅隆基等人在新聞討論周

上所洞察和預見到的，端的是「難題一天比一天大」。

綜上所述，所謂「新聞事業與國難」之「難」，對戰時中國新聞界就意味Ý對

內對外兩個方面：對外是如何以新聞救國之難，對內是如何應付新聞統制之

難。這兩者糾纏在一起，又彼此衝突，共同影響Ý戰時中國的媒介生態和新聞

文本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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